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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提〔2026〕283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1180号提案的答复

邓宇聪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破解‘开业难、经营扰’困境、提振商业活力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对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局高度重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市商务委、市体育局和市数据局研究办理，并专门联系听取本市行政审批工作主管部门市审改办意见。

一、深入推进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探索“开店一件事”改革

一是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明确规定了经营主体禁止准入事项和许可准入事项，其中对许可准入事项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公开法律法规依据、许可要求、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由经营主体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合规进入。市发展改革委作为本市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工作主管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落实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清单》之外不得新增许可准入事项，各类经营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关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有关情况的说明》中明确，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
二是统一公布行政审批办事要求。近年，市审改办作为本市行政审批工作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和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公布《上海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并组织本市各行政许可实施部门通过“一网通办”平台统一公示所有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明确办理依据、办理条件、办理流程等工作要求。同时，《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条件不得含有兜底条款，有关部门不得要求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办事指南规定之外的申请材料”，以地方立法形式为经营主体合规准入经营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三是推动“开店一件事”改革。2025年2月，市审改办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度“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改革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区针对属地店铺开业经营办事环节多、耗时长、流程手势不规范不统一、缺乏专业指导等问题，率先探索区域“开店一件事”改革模式，同时围绕开店经营全生命周期，提供开店选址、合规经营指导等服务。目前本市16个区均已探索集成新店开业的关联办事事项，并依托办事系统提供“开店一件事”的一站式服务。2026年市审改办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开店一件事”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结合实际推动“开店一件事”向“开好一家店”升级，将改革覆盖范围从沿街店铺、商业综合体商户等拓展到设摊、展销会、快闪店、市集等临时经营活动。

四是加强防范经营主体恶意注销行为。针对当前一些经营主体恶意注销关店行为造成行业经营乱象，我局立足职能推进构建与人社、公安、生态环境、法院等部门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经营主体市场退出风险的研判，严格依法办理注销登记，防范经营主体在未履行法定义务情况下恶意注销。
二、深入推进“信用＋风险”和跨部门综合监管，落实“无事不扰”精准监管要求

一是推行“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2025年12月，市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推进“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实施方案》（沪发改信用〔2025〕5号），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导向，以“综合＋行业”信用评价为关键，以“分级＋分类”监管应用为路径的新型监管机制。我局作为本市监管职能部门之一，目前已制定了市场监管系统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和13个业务专业领域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开展差异化精准监管。此外，我局推出“无感监管”对象清单，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查。

二是推行跨部门联动综合监管。2023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沪府办字〔2023〕8号），围绕“监管对象全覆盖”“监管内容全要素”“监管流程全闭环”“监管执法全协同”“监管数据全共享”“监管结果全公开”的要求，确定本市重点行业领域并完善综合监管机制，以解决重复检查和多头执法问题。我局作为本市监管工作职能部门之一，2026年牵头制定本市市场监管领域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计划22项，指导各区局制定区级跨部门联合抽查计划255项。
三是推行“无码不检查”。2024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我局相应制定发布了《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自2025年1月1日起率先全面应用“检查码”，并确立了“减少现场检查对象”“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减少现场检查内容”“减少检查对企影响”“提高随机抽查方式运用率”“提高跨部门联合检查率”“提高非现场检查率”“提高检查问题发现率”的工作目标。2026年，我局进一步推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熔断”机制，凡检查间隔不足1个月、日常检查超出年度频次上限以及对“无事不扰”事项和“无感监管”对象擅自安排现场检查的，信息化系统实施自动拦截，无法申领“检查码”。
四是加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治理。为遏制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投诉举报滋扰商户经营的现象，2025年10月，我局联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网信办、市信访办公室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若干意见》，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广大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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